
江西省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
1、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

企业核准登记—非公司企业法人—注销

（办事指南）

一、事项名称

事项名称：企业核准登记—非公司企业法人—注销

二、事项编码

事项编码：1100001001-3609250000035656355XB102

三、事项类型

事项类型：行政许可

四、办事对象

办事对象：法人

五、行使层级

行使层级：县级

行使类型：本级保留

六、权限划分

无

七、行使内容

核准注销。

八、办件类型

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


九、设定依据

依照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及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》

十、实施机构

实施机构：靖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责任科室：企业注册管理局

实施机构主体性质：法定机关

十一、受理条件

（一）准予批准的条件

1、属于本登记机关管辖范围；

2、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

材料的，即时作出予以受理的决定。

（二）不予批准的情形

申请人不符合以上条件，或者不能提供足以证明符合条件的相关证明材

料。

十二、数量限制

本事项无数量限制。

十三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材料形式标准

1、申报资料按本办事指南申请表载明的顺序排列；

2、申请材料的复印件应清晰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目录

序

号
提交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

原件/复

印件
份数

纸质/电

子报件
要求

1
《非公司企业法人注销登

记申请书》
申请人自备 原件 1 纸质

内容完整，真实

有效

2

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

代理人授权委托书》及指

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

申请人自备 原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



份证件复印件

3

企业法人的主管部门（出

资人）批准企业法人注销

的文件，或者政府依法责

令企业法人关闭的文件，

或者人民法院对企业法人

破产的裁定

原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

4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企业

法人办理注销登记必须报

经批准的，提交批准文件

申请人自备
复印

件
1 纸质 真实有效

5

企业法人的主管部门（出

资人）或者清算组织出具

的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

件或者清理债务完结的证

明

申请人自备 原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

6 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 申请人自备 原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

7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、副

本
申请人自备 原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

8 企业法人公章 申请人自备 原件 1 纸质 真实有效

十四、审查要点

（一）逐项提交各项资料。

（二）应按照申请书填表说明的要求填写申请书各项内容。

十五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预约

电话预约（0795-4662172）

（二）申请

1．提交方式：

窗口提交。接收申请的机构：靖安县市监局。接收地址：江西省宜春市靖

安县新大街 16 号行政服务大厅一楼市监局窗口

2．工作时间：

十六、办理期限

法定办结期限：15 个工作日

承诺办结期限：0.5 个工作日

十七、事项收费



本事项不收费。

十八、行政相对人权利

依法享有知情权、陈述权、申辩权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十九、行政相对人义务

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

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二十、咨询途径

（一）窗口咨询

窗口名称：靖安县行政服务中心市监局窗口。

地址：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后港东路 16 号服务大厅一楼市监局窗口

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:00-12:00 下午 14:30-17:30 延时服

务工作时间为：工作日 12:00-14:30;错时服务工作时间为：双休日、法定节假

日

（二）电话咨询

电话号码：0795-4662172

二十一、监督投诉

（一）窗口投诉

窗口名称：靖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。

地址：靖安县清华大道市监局大楼三楼。

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:00-12:00 下午 14:30-17:30 延时服

务工作时间为：工作日 12:00-14:30;错时服务工作时间为：双休日、法定节假

日



（二）监督投诉电话

电话号码：0795-4662523

（三）信函投诉

投诉受理部门：靖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。

通讯地址：靖安县清华大道市监局大楼。

邮政编码：330699

二十二、通办范围

本事项不支持通办。

二十三、网上支付

本事项不支持网上支付。

附录 1：办理流程图

附录 2：申请材料格式文本、示范文本和常见错误示例

（略）

附录 3：结果样本

（略）




